
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填写案例

减免所得税优惠填报——涉农利息、保费收入

一、政策依据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试点

项目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0〕35 号）;

2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属小额贷款

公司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2〕33 号）;

3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<关于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

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>》（财税〔2017〕44 号）；

4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48 号）;

5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

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）

二、政策内容

1.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

时，按 90%计入收入总额。

2.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、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，

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按 90%计入收入。

3.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

自立服务社（中心）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，按照对

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%

计入收入总额的规定执行。



4.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（金融办、局等）批准成立的小额

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

按 90%计入收入总额。

三、政策要点

1.农户，是指长期（1 年以上）居住在乡镇（不包括城关镇）

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，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

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 1 年以上的住户，国有

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。位于乡镇（不包括城关镇）行政

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、团

体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;有本地户口，但举家外出谋生 1

年以上的住户，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。农户以户

为统计单位，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，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

经营。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

为准。

2.小额贷款，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 10 万元（含

本数）以下的贷款。

3.保费收入，是指原保险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

保费后的余额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该项优惠政策企业预缴、汇算清缴均可以享受。

2.金融机构、中和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

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（中心）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

收入进行单独核算，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该项优惠政策。



3.核定征收纳税人不能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政策。

五、纳税申报表填报

（一）月（季）度申报

金融、保险等机构取得的涉农利息、保费减计收入，填报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 类）》

（A200000）第 7 行。

（二）年度申报

金融、保险等机构取得的涉农利息、保费减计收入，填报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 类，2017 年版）》

（2021 年修订）（A100000）第 17 行、《免税、减计收入及加计

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10）第 20、21、22 行。

六、案例填报

【案例一】某地 A 村镇银行 2021 年全年取得贷款利息收入 1000

万元，其中普通贷款利息收入 400 万元，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

款利息收入 600 万元，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允许扣除的成本费用为

340 万元，不考虑其他因素。

填报过程：A 村镇银行减计收入=600×10%=60（万元）；

具体填报：



【案例二】B 公司为我国金额内保险公司，2021 年取得保险费

收入 2000 万元，其中包括为种植业、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的原保

费收入 200 万元，分入保费收入 150 万元，分出保费 50 万元，与

收入相匹配的成本为 1000 万元，发生允许税前扣除的税费、期间

费用、其他支出金额为 500 万元，该保险公司不存在其他纳税调

整事项。

填报过程：B 公司为种植业、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

收入总额=原保费收入+分入保费收入-分出保费=200+150-50=300



（万元）；

B 公司减计收入=300×10%=30（万元）；

具体填报：



【案例三】C 公司为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

额贷款公司，2021 年全年取得贷款利息收入 1000 万元，其

中普通贷款利息收入 400 万元，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

息收入 600 万元，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允许扣除的成本费用为

340 万元，不考虑其他因素。

填报过程：C 公司减计收入=600×10%=60（万元）。

具体填报：


